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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0日

（2017）浙0483民初238号
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31450672226）：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志
达纺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117080 元。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李纪昌、人民陪审员金本组成合
议庭。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洲泉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862号

曹红权、钱鑫勤：本院受理的原告方结炉与
被告曹红权、钱鑫勤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
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946号

胡松周：本院受理原告陈志龙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催2号之一

申请人沧州锐兴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申请宣
告票据无效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于2017年4月9日
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
6月8日止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向
本院提出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22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宣告编号为4020005128565782、出票日期为
2016年9月28日、到期日为2017年3月28日、出票人
为安吉县华胜包装制品厂、出票金额为10万元整、收
款人为浙江盛洲纸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杭州联合
银行安吉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沧洲锐兴包装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申请费100元，公告费900元，由申请人沧洲锐
兴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361号

沈子杰、雷雪萍：本院受理原告方郑伟与被告沈
子杰、雷雪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1361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94号

朱良国、胡平琴: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浔浔
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
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30 日 。 本 案 定 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 9
时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潘晓钟：本院受理原告沈桂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 送 达 裁 判 文 书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503 民初 556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
通知书及关于上述事项的通知。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菱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449号

潘小荣：本院受理原告王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452号

费培强：本院受理原告王蓉诉你和杨利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451号

潘小荣、章荣京：本院受理原告王蓉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0201号

焦拥军、焦新建：本院受理原告任贤军与被告
焦拥军、焦新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82民初2020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
被告焦拥军、焦新建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
原告任贤军借款人民币 15000 元并支付利息（从
2016 年 11 月 30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以不超过年利率 6%为限计
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6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焦拥军、焦新建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若你对本判决
不服，提起上诉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118 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13 条第
1 款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
预交，上诉期满 7 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0202号

焦新建、焦拥军：本院受理原告任贤军与被告
焦新建、焦拥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82民初2020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
被告焦新建于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归还原告任贤
军借款人民币 3 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二、被告焦新建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
原告任贤军违约损失人民币1万元。三、驳回原告
任贤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26 元，由原
告任贤军负担 29 元，被告焦新建负担 897 元。公
告费 650 元，由被告焦新建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若你对本判决不服，
提起上诉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118 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13 条第 1 款
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
交，上诉期满 7 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604号

赵贵叶：本院受理原告朱仲剑诉被告赵贵叶
（33252619880710252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
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定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 10
时 00 分在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187号

陈建荣、陈新旺：原告邓秋仙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3民
初1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1、被告陈新旺于
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邓秋仙货款69845元；2、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1328号

吕泽亮、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金华美中美
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学文诉被告吕泽
亮、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吕泽亮立即归还
借款本金3600万元、支付利息1116万元（算至2015
年 7 月 31 日止，以后的利息仍按月利率 2%计算至
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支付律师费 50 万元，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2、被告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
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遇法定假日顺延)。本院
定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公开审理该案，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6883号

罗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曹永齐诉你与颜一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1004 民初 6883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曹永齐借款
本金人民币 55 万元及利息（按本金 55 万元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 2017 年 2
月 2 日起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被告颜一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300 元，由你
们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郑菊玲、钟振勇、台州新万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浙 1004 民初 3584 号
原 告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州 市 路 桥 区 支
行与被告你们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告郑菊玲、钟振勇外出地址不详，被告台州新
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停止经营，且无指定
他人代收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们公 告 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截止日为 2017 年 9 月 15 日）。原告
要求如下：1、被告郑菊玲、钟振勇共同偿还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167283.23 元 及 截 至 2017 年 4 月
26 日 的 利 息（罚 息）2699.53 元 ，并 支 付 自 2017

年 4 月 27 日 起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 按 合 同 约 定
利率计算的罚息，同时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
出的律师代理费 4182 元；2、被告台州新万邦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对 上 述 款 项 承 担 连 带 偿 还
责任；3、确认原告对被告郑菊玲、钟振勇共同
所 有 的 坐 落 于 台 州 市 路 桥 区 蓬 街 镇 蓬 街 阳 光
华 庭 9 幢 1-502 室 房 屋 的 折 价 或 拍 卖 、变 卖 价
在 上 述 诉 讼 请 求 范 围 内 享 有 有 限 受 偿 权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本 院 定 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14 时 50 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沈春来：本院受理（2017）浙 1004 民初 4016 号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阮文潇及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 2017 年 9 月 13 日）。
原告要求被告阮文潇立即偿还透支本金人民币
79974.48 元及截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产生的利息
15794.95 元、滞纳金 5264.98 元、费用 60 元，并支
付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按照月
利率 2%计算的利息、滞纳金；被告你对上述债务
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 8 时
5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林朝法：本院受理（2017）浙 1004 民初 4518
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及郭利
敏、郑卫、池宜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
止日为 2017 年 9 月 4 日）。原告要求被告你立即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530000 元及截至 2017
年 4 月 1 日的利息 1515.80 元，并支付自 2017 年 4
月 2 日起至实际偿还日合同约定计算的逾期利
息；被告郭利敏、郑卫、池宜对上述债务负连带
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5 日 8 时 5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浙江求精缝制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市路桥建宏机械配件厂与你公司为买卖合同
纠纷[（2017）浙 1004 民初 3886 号]，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偿付货
款 761862.15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
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由审判员叶帆、人民陪审员朱秀君、
徐雅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叶帆担任审判长，代书
记员林芝担任记录。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9 时
2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网络抄袭
王启峰 图 杨立新 文

网络小说写作门槛低、发
表便利、阅读方便，受到越来越
多读者的欢迎。然而，抄袭之
风盛行，却成为网络文学无法
回避的问题。前不久，多部由
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在热播
后，相继陷入“抄袭”风波。

这正是：一人动脑爬格子，
众人动手抄抄抄。频用“诀窍”
暗偷笑，徒留原创渐萧条。

李思辉

又到毕业季，残疾毕业生就业之难再次显现：定向招聘中技术含量低的
岗位多，专业对口岗位少；有些招聘单位到招聘会“走过场”；有的甚至直接
拒绝招聘残疾毕业生。

一份工作对普通人而言可能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但对残疾人来说却
是安身立命的机会，是生活的色彩和希望。但是，在一些地方举办的残疾人
专场招聘会上，残疾毕业生找工作却异常艰难，有的几百份简历投出去都石
沉大海，有的因为是残疾人就受到另眼看待。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能容许
一些人搞歧视、“走过场”吗？

也不光专场招聘会，现实生活中，不少企事业单位在“支持残疾人就业”这
个问题上都存在“走过场”的表现。一些单位嘴上说着“大力支持”，可往往停
留在口头层面；有的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或完成安置任务，竟想出“挂证”的

歪招，搞出“挂靠式”“悬空式”就业的名堂；还有的单位人为设置歧视性条款，
把残疾人挡在门外，末了，还摆出一副“制度如此，实在没法”的无奈状。

去年湖南理工学院本科毕业生谭劲松，在湖南岳阳云溪区事业单位招
考中笔试、面试总分第一，但因为是残疾人，视力不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
用标准（试行）》而落选。

《残疾人就业条例》明确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为什么连一些政府部
门都做不到呢？国家扶持残疾人上大学深造，好不容易学成毕业了，招考时不
该也不能再设置不合理的门槛。机关事业单位少一点教条和僵化，多一点对
接残疾毕业生的主动性，才可能形成示范效应，带动企业履行助残的责任。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朋友
的梦。助残不只是民政、残联部门的事，而是各地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必须
保持全社会、各方面的统一性、融洽性。各项建设事业都要把残疾人事业纳
入其中，不能一面喊扶持，一面却掣肘，否则就会减损助残的效果，形成“走
走过场了事”的误导。

陈雍君

近日，北京某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一物业公司认为“摩拜单车”在停车场
乱停乱放，影响了其物业管理秩序，因此起诉摩拜，索要管理费用。据悉这
是因共享单车停放混乱而致的首例民事诉讼。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目前一线城市的部分地区已单车“成灾”，尽管各地也出
台了一些共享单车管理规定，但收效不大。然而还有更加令人不安的一则消
息。据媒体调查，2016年近20个品牌共投放了约200万辆共享单车，2017年预
计投放总量将接近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金属，
相当于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如果它们被丢弃在各个角落，将对环境造
成巨大影响。

一方面，是共享单车急速扩张，据调查，平均每15秒即可组装一辆共享单
车；另一方面，是共享单车即将因维保、回收难题而“撞墙”。据测算，平摊下来每
辆自行车维修保养成本约1000元，这甚至要超过一辆新车的价格。由于单车所
含最有价值的回收物——废钢铁价格便宜，回收企业对共享单车兴趣不大。而

留给单车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并不宽裕。
以方便出行、价格低廉、创新型经济等面貌问世的共享单车，在尚未探

索到盈利模式前，就已经给社会管理造成困扰，甚至有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在
威胁。任何一种经济模式或产业，除了考虑盈利和收益，该怎样评估环境危
害，防止环境污染？

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
的通知》提出，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一制度的内核简单来说，即生
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
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拿共享单车为例，单车生产前其生
产者就有责任了解并解决当单车废弃后，如何从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角度，以
适当的方式处理废弃单车的问题。

思路既有，只差落实。共享单车从一降生就身披创新的光环，推动了城
市健康出行理念普及、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发展，当前既已面临维护和回收等问
题，则理应当仁不让，从自身做起探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其他行业
做出表率，推动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认识的提升。倘如此，相信大众仍
将对共享单车热烈欢迎，继续抱有宽容，并积极参与到环保流程中去。

共享单车该怎样担当“生产者责任延伸”
共享单车从一降生就身披创新的光环，推动了城市健康出行理念普及、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发展，

当前既已面临维护和回收等问题，则理应当仁不让，从自身做起探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其
他行业做出表率，推动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认识的提升。

助残招聘不要走过场更要撤门槛
助残不只是民政、残联部门的事，而是各地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必须保持全社会、各方面的统一

性、融洽性，不能一面喊扶持，一面却掣肘，否则就会减损助残的效果。


